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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業務計畫實施績效：
（一）本家福利服務計畫業務計畫項下，依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」辦理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業務，預計收容家童160名，全年度平均安置教養家童為148名。
（二）托兒服務計畫業務計畫項下，辦理社區4至6歲幼兒托育服務，預計招生幼童35名，實際全年度平均招生35名。
以上二項均達成業務計畫目標。

二、基金來源、用途及餘絀情形：
（一）本年度基金來源法定預算數236萬7,000元；本年度決算數333萬8,285元，基金來源執行率為141.03%。基金來源決算數333萬8,285元。係服務收入184萬5,629元、財產處分收入5,624元、利息收入2萬5,171元、捐贈收入139萬2,358元、收回以前年度歲出3元、其他雜項收入6萬9,500元。
（二）本年度基金用途法定預算數7,783萬4,000元，本年度決算數7,475萬6,362元，基金用途執行率為96.05%。基金用途含下列二項業務計畫：
1、福利服務計畫：
（1）其他工作計畫法定預算數7,464萬4,000元，決算數7,167萬8,884元，執行率96.03%。
（2）購建固定資產工作計畫法定預算數142萬3,000元，決算數138萬5,262元，執行率97.35%。 
2、托兒服務計畫：
其他工作計畫法定預算數176萬7,000元，決算數169萬2,216元，執行率95.77%。

（三）本年度基金來源及基金用途決算數相抵後短絀數為7,141萬8,077元，由累積賸餘支應。

三、現金流量結果：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淨増184萬5,847元。
四、資產負債情況：資產總額本年度決算數256萬1,155元，係銀行存款184萬5,847元及退休及離職準備金71萬5,308元。負債總額本年度決算數256萬1,155元，係應付代收款109萬9,711元、存入保證金42萬5,000元、應付保管款32萬1,136元及應付退休及離職金71萬5,308元。
五、固定項目概況：資產總額7,038萬760元，包括土地25萬9,000元，土地改良物271萬9,276元，房屋及建築3,869萬7,136元，機械及設備537萬2,860元，交通及運輸設備454萬7,724元，什項設備1,853萬3,814元，電腦軟體25萬950元。
六、其他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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